附件1

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认定与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等有关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认定与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的认定与管理，按照“自愿申报、择优认定、梯度培育、动态管理”原则，重在培育企事业单位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中心工作的能力，发挥知识产权工作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支撑保障作用。
第三条 市知识产权局统筹组织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的认定与管理，包括申报、评审、认定、管理及考核等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的，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本市注册或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二）具有知识产权战略意识，制定本单位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三）参照相关管理规范，建立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工作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工作管理体系；
（四）重视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实施和转化运用；
（五）遵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近三年内无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况。
第五条 申报知识产权试点单位的，在满足第四条所述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知识产权管理职能的部门和人员设置；
（二）持续加强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或科研经费投入保持增长；
（三）持续开展知识产权创造，拥有一定的专利申请量和有效发明专利；
（四）持续推动知识产权运用，申报单位为企业的，近三年专利实施率平均不低于40%；申报单位为高等学校、科研组织的，近三年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合同金额合计不低于100万元。

第六条 申报知识产权优势单位的，在满足第四条所述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认定为知识产权试点单位，或已具备知识产权试点单位认定条件；

（二）具有知识产权工作管理部门，且专职人员在3人（含）以上；

（三）持续加强知识产权工作，近三年知识产权工作经费投入整体持续增长，满足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实施的需要；

（四）近三年专利申请量整体持续增长，其中申请发明专利占比不低于30%；

（五）申报单位为企业的，近三年专利实施率平均不低于60%，知识产权产品及服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比例不低于60%；申报单位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性质的，近三年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合同金额合计不低于1000万元。

第三章 申报及认定程序
第七条 市知识产权局根据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工作实际确定每年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的申报及认定的具体安排，发布通知公告。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二章所述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申报。按照市知识产权局通知的要求及方式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申报书；
（二）符合本办法所述申报条件的说明材料。
第九条 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的评审和认定程序如下：
（一）初审
各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第二章相关规定，对本区域内申报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的情况进行形式审查，形成书面意见，加盖公章，报送至市知识产权局。
（二）核验
市知识产权局对各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材料和审查情况进行核验，核验通过的进入后续程序。
（三）评审
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对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申报的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四）公示和认定
市知识产权局进行综合评议，择优认定，对符合条件的，在官方网站上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认定为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

第十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在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评审中给予优先或加分。

（一）积极参与落实国家和北京市部署的知识产权工作，且成效突出；

（二）拥有与主营业务关联的、技术先进性和抗风险能力较突出的、具备市场化潜力和社会效益的高价值专利；
（三）相关授权发明专利进行专利产品备案或被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
（四）相关专利技术获得国家或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或奖励，或拥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积极学习《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或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在工作中应用。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
（一）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二）存在专利非正常申请行为且未改正的；
（三）近三年有经知识产权行政或司法部门认定的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受到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或处理，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五）有其他重大恶劣影响的。

第四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二条 市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名单，建立实施“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资格有效期为三年。已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不需重复申请。资格有效期内，应按要求参加年度考核，提交考核工作材料。有效期满应按要求参加资格复审。
第十四条 市知识产权局指导各区对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资格复审的参考依据。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落实国家和北京市部署的知识产权工作情况、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成效；知识产权工作相关数据统计等。
第十五条 市知识产权局每三年组织对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开展复审。

复审合格的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在市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维持原相应资格，有效期延长三年。
复审不合格或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复审的，相应资格失效。
第十六条 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发生单位名称变更的，应自正式变更单位名称之日起30日内向市知识产权局和所在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经审核确认后，保留原资格。
第十七条 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发生合并、重组、破产、解散、转业等重大经营情况变化的，应自变化发生之日起30日内书面向市知识产权局和所在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经审核确认，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一）企业吸收合并其他企业、转业或重组，仍然满足原资格条件的，维持原资格；不再满足条件的，原资格失效；

（二）企业破产、解散、与其他企业合并或重组且不再以原单位名义继续经营的，终止原资格；

（三）发生其他重大经营情况变化的，参照第一、二项原则处理。

第十八条 除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外，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资格不得承继。其他关联关系的单位，不得相互借用或冒名使用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资格。
第十九条 市知识产权局会同各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对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称号使用进行不定期抽查。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其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资格，三年之内不得重复申请。
第五章 支持与保障
第二十条 支持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创新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战略规划、转化运用、纠纷处理以及专利挖掘创造、信息利用、转让许可、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咨询指导，同时组织相关业务培训。
第二十一条 经认定的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获得本市知识产权专项资助。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和北京市知识产权奖励或奖项，优先推荐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培育。
第二十二条 经认定的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及其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主要人员，知识产权业绩突出的，由市知识产权局予以表扬。

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主要人员，符合条件的，优先入选北京市知识产权专家库，优先推荐参加国家和北京市知识产权系统各类人才培养计划。
第二十三条 市知识产权局鼓励各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中关村科技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制定实施促进本区域知识产权试点优势单位培育工作的相关措施。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2023年度及以前已认定且处于资格有效期内的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保留原称号，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改称北京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有效期到期后自动失效，复审时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原《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认定与管理办法》（京知局〔2020〕171号）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